税务行政处罚一般程序流程图


不符合听证条件的





逾期不申请听证的





执  行





出示证件、表明身份





送达并书面告知救济权利、途径和期限（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；当事人不在场的，7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，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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